
关于浙江民发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质疑函的答复

一、质疑项目基本情况

质疑项目的名称：仙居县人民医院医用空气加压氧舱采购项目

质疑项目的编号： ZJWS2025-XJRMYY-002 包号： 总包

采购人名称：仙居县人民医院

代理机构名称：浙江五石中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获取采购文件的日期: 2025 年 04 月 14 日

二、质疑答复的具体内容

浙江民发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关于：仙居县人民医院医用空气加压氧舱采购项

目提出的质疑函我公司于 2025 年 04 月 17 日知悉，根据质疑内容，现答复如

下，答复内容不涉及商业机密：

质疑事项 1:技术分值占比太低、主观分值占比太高不合理不能限制评分专家的

自由裁量权。

针对质疑事项 1 答复如下：我方同意质疑事项的阐述，发布更正公告进行修改。

事实依据：详见更正公告。

法律依据：接受质疑事项。

质疑事项 2：评审因素未细化量化、没有具体明确判断标准的表述。

针对质疑事项 2答复如下：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评审因素应当细

化和量化，与采购人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合理设置主观评分项并不冲突，招标文件

评分细则中：评分细则如下：

5质量保障措施（6分）：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的科学性、全面性，:①确保供

货、运输的时效性(0、0.5、1 分)；②验收进度等情况及项目实施人员配置情况

(0、1、2、3、4、5 分)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没有相关描述的不得分。

6安装调试方案（7分）：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的安装调试方案，包括但不限

于①安装人员配置安排(0、0.5、1、1.5、2、2.5、3 分)：②安装调试步骤、措

施及问题的解决方案（0、1、2、3、4分）：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没有相关描



述的不得分。

7培训方案（8分）：操作应用培训：卖方负责提供采购人的操作和临床应用培

训，根据投标人对培训方案（0、1、2、3、4分）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维修保

养培训：卖方负责在提供维修人员的培训，提供投标人对培训方案（0、1、2、3、

4分）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

8售后服务(12 分）：故障解决方案：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故障解决方案完整、可

行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0、1、2、3、4、5分）。售后服务机构此项目设

备备品备件储备情况、品种齐全，提供全保、人工保等各种保修方案及价格清单

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0、1、2、3、4分）。售后服务机构技术服务人员情况，

提供姓名、工作经验、资质证书情况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0、1、2、3分）。

事实依据：评审条款中评审因素细化和量化程度以及分值的设置，能够限制评标

委员会的自由裁量权

前述评审条款中评审因素细化和量化程度以及分值的设置，能够限制评标委员会

的自由裁量权。贵单位“通过评分专家主观上的判断来进行打分，不能保证评分

的客观性和 公正性。”及“本次招标文件中评审因素没有量化相应区间，评审

分值也没有量化，评审的主观判断范围过大，可能影响公平竞争，属于不合理条

款。”未提供相关具体有效证据。

法律依据：

1.《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五十 五条 评

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

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

2.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质疑办法》(财政部令第 94 号)第十八条“质疑人质疑

时，应当提交质疑书和必要的证明材料”,质疑方在质疑函中未提供有效的证明

材料来证实质疑事项的合理性。

质疑事项 3：招标文件 6.1 安装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安装地点不明确。

针对质疑事项 3答复如下：货物的安装方式均有不同，应根据个体情况自行估算

费用，该部分费用占比较小，不影响项目整体报价，且采购意向 2024 年 11 月

04 日发布，不少于 4 家意向单位参与调查及场地的规划，如有相关场地情况影



响报价，可联系采购人自行勘探估算费用。综上所述，该质疑事项不成立。

事实依据：招标文件商务条款第 11 条实质性参数已明确，需根据采购的场地要

求，提供符合招标人现场的平面布局图。

法律依据：根据《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质疑事项 4：：招标文件 6.27、未约定具体时间，接到用户通知时间过于模糊，

可能影响项目实施进度。

针对质疑事项 4 答复如下：招标文件商务条款第 11 条实质性参数已明确，需根

据采购的场地要求，提供符合招标人现场的平面布局图。根据平面布局图可以大

致明确场地的要求（预埋线、电源、氧气管），商务条款中已明确：接到用户通

知并且场地符合安装要求预埋线、电源、氧气管等到位后 75 天，已明确场地条

件符合要求。

事实依据：招标文件商务条款第 11 条实质性参数已明确，需根据采购的场地要

求，提供符合招标人现场的平面布局图。

法律依据：根据《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质疑事项 5：本次招标文件采购需求评审项未量化细化，按规定不能作为评审项。

针对质疑事项 5答复如下：质疑内容为技术参数表，已明确所需产品参数。综上

所述，该质疑事项不成立。

事实依据：评分项均为客观分项。

法律依据：根据《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采购需求应当符合采购

项目特点和实际需要。评分项是依据本项目的具体特点，结合实际需要设置，为

采购方的合理需求。

质疑事项 6：不支持联合体投标违反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

针对质疑事项 6答复如下：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无违反政府采购促进中小

企业发展的政策，且本项目非多个产品组成，故不支持联合体投标。综上所述，

该质疑事项不成立。

事实依据：招标文件内已规定专门面向中小企业。



法律依据：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

质疑事项 7：本项目招标文件部分技术参数有倾向性，疑似为豪特等品牌，明显

是指向特定商品，违反政府采购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针对质疑事项 7答复如下：以上参数上海七零一所杨园高压氧舱有限公司、潍坊

华信氧业有限公司、烟台朗格高压氧舱有限公司、烟台豪特氧业设备有限公司均

有符合。

事实依据：有至少三个品牌产品可以满足本项目相关技术参数要求，不存在品牌

唯一性和排他性，构成竞争。质疑单位并未提供任何事实依据来支持质疑事项。

法律依据：

1.根据《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七条“采购需求应当符合采购项目特点 和

实际需要。”政府采购招标活动中，确保供应商(产品或服务)有效竞争，但 并

不意味着采购需求中的商务技术条件，必须为所有或者绝大多数市场主体均能

满足。在不违反政府采购相关规定情形下，采购人可以根据项目实际自主确定采

购需求中实质性要求和非实质性要求。

2.根据《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九条“采购需求可以直接引用相关国家 标

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标准、规范，也可以根据项目目标提出更高的技术 要

求。”这些条款是采购人依据本项目的具体特点，结合临床实际需要设置，为 采

购人的合理需求。本项目采购需求确定前，采购人已按规定开展了需求调查， 至

少有三家及以上品牌可以满足，可以形成充分有效竞争。

3.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 二十条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采购项目的特点和采购需求编制招标 文

件”,参数是依据本项目的具体特点，结合实际需要设置，为采购人的合理需 求，

符合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

4.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质疑办法》(财政部令第 94 号)第十八条“质疑 人质疑

时，应当提交质疑书和必要的证明材料”,质疑方在质疑函中未提供相关 的证明

材料来证实质疑事项的合理性。

质疑事项 8：本项目招标文件部分技术参数有倾向性，疑似为豪特等品牌，明显



是指向特定商品，违反政府采购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针对质疑事项 8答复如下：以上参数上海七零一所杨园高压氧舱有限公司、潍坊

华信氧业有限公司、烟台朗格高压氧舱有限公司、烟台豪特氧业设备有限公司均

有符合。

事实依据：有至少三个品牌产品可以满足本项目相关技术参数要求，不存在品牌

唯一性和排他性，构成竞争。质疑单位并未提供任何事实依据来支持质疑事项。

法律依据：

1.根据《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七条“采购需求应当符合采购项目特点 和

实际需要。”政府采购招标活动中，确保供应商(产品或服务)有效竞争，但 并

不意味着采购需求中的商务技术条件，必须为所有或者绝大多数市场主体均能

满足。在不违反政府采购相关规定情形下，采购人可以根据项目实际自主确定采

购需求中实质性要求和非实质性要求。

2.根据《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九条“采购需求可以直接引用相关国家 标

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标准、规范，也可以根据项目目标提出更高的技术 要

求。”这些条款是采购人依据本项目的具体特点，结合临床实际需要设置，为 采

购人的合理需求。本项目采购需求确定前，采购人已按规定开展了需求调查， 至

少有三家及以上品牌可以满足，可以形成充分有效竞争。

3.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 二十条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采购项目的特点和采购需求编制招标 文

件”,参数是依据本项目的具体特点，结合实际需要设置，为采购人的合理需 求，

符合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

4.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质疑办法》(财政部令第 94 号)第十八条“质疑 人质疑

时，应当提交质疑书和必要的证明材料”,质疑方在质疑函中未提供相关 的证明

材料来证实质疑事项的合理性。

质疑事项 9：部分技术参数要求不合理或不符合实际，构成歧视。

针对质疑事项 9答复如下：

▲2.3 治疗人数：18 人，治疗舱 14 人，过渡舱 4人；

回复：医院人数设定，是根据浙江省卫生计生委在 2016 年颁发的《浙江省质监



局关于加强医疗机构配置使用医用氧舱安全管理的通知》的规定进行的人数确定，

所以不属于有排他性和倾向性

★4.2 采用气、电动调节阀门技术；

回复：此技术是在舱外利用电动调节阀来驱动气动阀给舱内使用，因为高压氧舱

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减少电的使用能保证设备的安全性，2023 年 2 月，在湖南耒

阳市因为舱内静电问题，导致设备发生火灾，造成人员死亡，所以采购人从安全

性的考虑，要求提供此技术

★6.1 要求进舱气体质量满足 GB/T12130-2020《氧舱》标准中规定空气质量指标

要求，具备空气净化干燥装置；

回复：压氧舱是一个密闭的空间，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通风换气，进入舱内的空

气是如何的，病人就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待 2个小时，所以采购人从对病人负责的

角度中，要求进舱的空气必须要干净，并且要高于国家要求达到国际的要求。

★6.3 吸附干燥机工作压力≥16bar,采用氧舱用除湿风机装置；

回复：浙江省本身空气中含水量比较高，多个厂家反应浙江省特检院检测时，都

有空气中含水量超标的问题，虽然含水量超标并不会对病人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

但是空气中含水量要高于国家要求达到国际的要求，同时病人在舱内会有不舒服

的感觉，所以采购人结合这两点考虑，要求采购的设备要满足此要求

★7.2 采用一种环控系统。

回复：此技术是对舱内环境的控制，因为高压氧舱是一个密闭的空间，正常减压

时间是 20-30 分钟，在舱内总共要待 2个小时，所以舱内的环境直径影响着病人

的身体健康及心里健康，所以采购人综合考虑要求此要求

事实依据：有至少三个品牌产品可以满足本项目相关技术参数要求，不存在品牌

唯一性和排他性，构成竞争。质疑单位并未提供任何事实依据来支持质疑事项。

法律依据：

1.根据《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七条“采购需求应当符合采购项目特点 和

实际需要。”政府采购招标活动中，确保供应商(产品或服务)有效竞争，但 并

不意味着采购需求中的商务技术条件，必须为所有或者绝大多数市场主体均能

满足。在不违反政府采购相关规定情形下，采购人可以根据项目实际自主确定采

购需求中实质性要求和非实质性要求。



2.根据《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九条“采购需求可以直接引用相关国家 标

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标准、规范，也可以根据项目目标提出更高的技术 要

求。”这些条款是采购人依据本项目的具体特点，结合临床实际需要设置，为 采

购人的合理需求。本项目采购需求确定前，采购人已按规定开展了需求调查， 至

少有三家及以上品牌可以满足，可以形成充分有效竞争。

3.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 二十条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采购项目的特点和采购需求编制招标 文

件”,参数是依据本项目的具体特点，结合实际需要设置，为采购人的合理需 求，

符合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

4.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质疑办法》(财政部令第 94 号)第十八条“质疑 人质疑

时，应当提交质疑书和必要的证明材料”,质疑方在质疑函中未提供相关 的证明

材料来证实质疑事项的合理性。

基于以上，本公司认为贵单位的质疑事项部分成立。特此回复!

对于贵公司对本项目的积极参与以及对招标事业的支持表示感谢!根据《政

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94 号文件第十七条规

定，

如贵单位对本答复不满意，可以在质疑答复期满后 15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提起投诉。

质疑答复人：浙江五石中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0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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